
申請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公司) 

《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 第 10(1)(b) 條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填寫前，請細閱《注意事項》。 

致建築事務監督  
承建商資料 

擬註冊的小型工程級別 
小型工程類型 

改動及加建工程 修葺工程 關乎招牌的工程 排水工程 關乎適意設施的工程 飾面工程 拆卸工程 
關乎建築物內的 
通風系統的工程 

第I、II及III級別

第II及III級別 

只限第III級別 

通訊地址  商業登記證號碼  

法律地位  
個人 合夥 法人團體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法人團體即有限公司。

電郵地址  

承建商就定罪／紀律處分／被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紀錄的聲明 

承建商現就定罪／紀律處分／被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記錄於下列作出聲明，以供貴署考慮。 

在遞交此申請之前的３年內： 

承建商無涉及於標準表格RR9注意事項(ii)的相關的定罪 / 紀律處分 / 被禁止競投公
共工程的記錄。  

承建商有涉及標準表格RR9注意事項(ii)的相關的定罪／紀律處分／被禁止競投公共工
程的記錄，並謹把全部有關記錄如實詳列於標準表格RR9 。  

HAS 

表格 

^ 不包括第III級別。 
^ Class III Not Included.

承建商名稱 (英文)  承建商名稱 (中文)  

  申請樣本 C (2011年4月)

C 1.1 指明表格BA25

(2020年9月)

此樣本顯示公司申請第II&III級別A,E,G類型及第III級別D類型. 
申請人應根據工作需要,獲授權簽署人(AS)的經驗及資格,提出相應的申請. 公司申請的級
別/類型須配合第2頁第3段中獲授權簽署人(AS)的選擇.

如涉及第I級別的註冊申請,該申請會轉交註冊事務委員會審議.獲授權 簽署人(AS)須接受註冊
事務委員會面試考核.有關面試的要求和內容範圍,詳列於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69附錄N.

請先查閱商業登記證法律 地
位一欄的顯示以確認屬 於"個
人"(INDIVIDUAL).

本部分必須填報。如承建商(公司)沒有 RR9 注意

事項所示的被定罪等記錄，請選擇此格。 

如填報了此格，必須遞交表格 RR9及根據法庭的

判詞或其他記錄於 RR9 列出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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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加附加頁  張  

獲授權簽署人 

根據《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10(3) 條的規定，本人現提名以下人士就相關級別及類型的小型工程擔任獲授權簽署人： 

姓名 Name

姓氏先行 

小型工程

級別 

獲提名負責的小型工程類型
#資格及經驗 

  
# Qualifications & 

Experience

有定罪 / 紀錄處分 / 被禁
止競投公共工程的記錄 

  
簽署 

中文
否 
  英文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於附加頁填寫。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 請參考表格BA25 列表1並選擇符合可供選擇要求的編號。 

如獲提名人士有涉及標準表格RR10注意事項(ii)所指方面的定罪 / 紀律處分 / 被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紀錄，獲提名人士必須提交已填妥的表格RR10。 
HAS 

不包括第III級別。 

香港身份證 / 

護照

香港身份證 / 

護照

香港身份證 / 

護照

是 * 
  

否 
  

是 * 
  

英文

中文

否 
  

是 * 
  

英文

中文

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AS)的

個人資料必須與身分證相符。 獲提名的獲授權
簽署人(AS)必須
簽署。 

參照 BA25列表 1

選擇適用的編號。 

個人公司只可以由該獨資經營
者擔任獲授權簽署人 (AS). 公司申請的級別/類型(第1頁的第1段) 須配

合獲授權簽署人(AS)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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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資料 

先生 小姐 太太 女士 

申請人姓名 (中文)  

申請人姓名 (英文)  

姓氏先行  

姓氏先行  

香港身份證號碼:

個人 合夥人 董事  其他：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於《注意事項》內所列之條款。

申請人簽署 (承建商代行人)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日期 

日 月 年 

收款確認書 (僅供職員使用) 

上文第6段所述款項收訖，並已發給收據。 

收款人員姓名及簽署： 

收據編號： 日期： 

( ) 

護照號碼:

本人現附上支票 (抬頭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張，以繳付訂明的申請費用。 

費用面額 (港幣) 支票號碼

請以獨立支票支付不同申請。

本人已透過易辦事(EPS)系統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款項，以繳付訂明的申請費用，並附上收據㇠張。 

費用面額 (港幣) 收據編號

身份証明  (任擇其㇐)  

李個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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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1：獲提名為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的資格及經驗可供選擇的要求

可供選擇的要求
  

Alternative 
Requirements

資格  
Qualifications 

  
(註釋1 Note 1)

經驗 Experience 

在建築業的經驗  
In Building Industry  

  
(註釋2 Note 2)

在本港從事小型工程的經驗  
In Minor Works in HK  

  
(註釋3 Note 3)

1 
相關科目的證書、文憑或同等學歷 (註釋 4 ) 

  
3年，其中1年在本港獲取 參與7項相關的小型工程， 

其中1項在過去3年內完成 

2 

註冊㇐般建築承建商的認可補足資格課程證書(註釋 5) 

或 OR 
註冊相關類型及級別的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認可補足資格課程證書 

5年，其中1年在本港獲取 
參與10項相關的小型工程， 

其中2項在過去3年內完成 
  

3 
只限於D類型 

小型工程 
For Type D   
MW only 

4 註冊㇐般建築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人 

曾在超過 3 年之前獲接納的獲授權簽署人 
可附上相關的工作證明 (註釋 6) 

  

5 
只限於G類型 

小型工程 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的獲授權簽署人  

曾在超過 3 年之前獲接納的獲授權簽署人 
可附上相關的工作證明 (註釋 6) 

  

6 
只限於E類型 

小型工程 

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的獲授權簽署人 

及 AND 
與建築技術相關科目的證書或認可的持續專業進修課程證書，所 

修讀的課程包括建築技術單元 

不適用 

參與7項相關的小型工程， 
其中1項在過去3年內完成  

  

7 
(註釋7)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獲授權簽署人  

曾在超過 3 年之前獲接納的獲授權簽署人 
可附上相關的工作證明 (註釋6) 

  

8 
只限於H類型 

小型工程 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的獲授權簽署人  

曾在超過 3 年之前獲接納的獲授權簽署人   
可附上相關的工作證明 (註釋 6)   

  

9 

(註釋8) 

符合《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內有關註冊㇐般建築承建商 / 
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獲授權簽署人註冊規定資格 

  

符合《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內有關 
註冊㇐般建築承建商 / 註冊專門承建商 （拆卸工程） 

獲授權簽署人註冊規定經驗 (註釋 9) 

獲提名為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
的資格及經驗可供選擇的要求

列表1

A) 學歷持有人

B) 認可的補足資格培訓課程證書持有人

C) 水喉匠牌照持有人

D) 曾獲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為註冊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

E) 符合資格和具有經驗可註冊㇐般建築承建商 / 註冊專門承建商 (拆卸類別)的人士 

                        參與10項相關的小型工程， 
              根據《水務設施規例》第34條發出的㇐級水喉匠牌照                    5年，其中1年在本港獲取          其中2項在過去3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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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任何人如作出虛假聲明或就重要事項作出失實陳述即屬觸犯刑事罪行，

可能會被檢控。 

註釋 

1.   有關人士須附上在列表1所選的可供選擇要求所具備資格的證明文件副
本，以供考慮。 

  
2.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的要求第 1至 3 項) 有關人士須具備列表1所選建築

業的經驗 。 
  

有關人士須附上履歷及以下輔證文件，以供考慮： 
  
•     有關人士僱主發出的服務證書；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2，當中載有有關人士僱主／商會／工會／合

資格人員提供的證明；或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3，即有關人士自行作出的證明及有關的輔證

文件。 
  
3.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的要求第 1至 3及 6項)為證明有關人士具備在本港

從事相關小型工程的經驗，須附上以下文件，以供考慮：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2，當中載有有關人士僱主／商會／工會／合
資格人員提供的證明；或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3，即有關人士自行作出的證明及有關的輔證
文件。 

  
4.   有關證書、文憑或更高資格的科目應屬於建造科技的範疇，例如建

築、建築營造學、屋宇測量、土木工程及結構工程。至於其他範疇科
目的學歷，當局會根據有關課程與申請註冊的小型工程類型的相關程
度作出考慮。 

  
5.   可供選擇的要求第 2 項只適用於 2002 年 7月 2 日前，憑藉持有註冊㇐

般建築承建商的認可補足資格培訓課程證書，並申請註冊為註冊㇐般
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的人士。 

  
6.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的要求第 4, 5, 7及8項) ： 
  

•     如有關人士在過去 3 年內曾獲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為獲授權簽署
人，便無須提交工作參考資料； 

•     如有關人士在超過 3 年之前曾獲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為獲授權簽署
人的人士，則須附上在過去 3 年內進行相關的工作證明，以供考
慮；或 

•     如有關人士在超過 3 年之前獲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為獲授權簽署
人，但未能提交在過去 3 年內的工作證明，他們可能要就有關申
請，出席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 

  
7.   只會考慮申請擔任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曾經在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公

司)作為獲授權簽署人獲接納的小型工程級別及類型。 
  
8.   具備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獲授權簽署人註冊規定資格和經驗

的人士，只可就 G 類型小型工程（拆卸工程）提出申請。 
  
9.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的要求第9項) 為證明有關人士具備相關經驗，有關

人士須附上依據《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要求的表格和文件，以供
考慮。 

  
10. 申請擔任為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如同時符合可供選擇的要求第1-9項的

任何規定，可在同㇐申請表內就不同級別及類型小型工程提出申請。

Note 

列表1

獲提名為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
的資格及經驗可供選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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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2：獲提名為技術董事的人士的資格及經驗可供選擇的要求列表

可供選擇的 
要求 

 Alternative  
Requirements

資格 
Qualification 

註釋1

經驗 Experience 

在建築業的經驗 

(註釋2 Note2)

在本港管理建築承 
建商公司的經驗 

(註釋3 Note 3)

相關科目的證書、文憑或同等學歷 (註釋4 ). 
 

3年，其中1年在本港獲取
3 years 

不適用  

只限於 II/III 級 
小型工程 

For Class II/III  
MW only 

5年   

只限於 III 級 
小型工程  

For Class III  
MW only 

只限於 G 類型 
小型工程 

For Type G 
MW only

只限於 E/H 類型 
小型工程  

For Type E/H  
MW only

(註釋5) 

(註釋6) 
 

符合《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內技術董事註冊規定資格 
有關註冊㇐般建築承建商 或 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 

符合《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內有關 
註冊㇐般建築承建商 / 註冊專門承建商 

（拆卸工程）技術董事註冊規定經驗 (註釋7) 

列表2

A) 學歷持有人

B) 具有管理建築承建商公司經驗的人士

C) 曾獲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為註冊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人 / 技術董事的人士  

只限相關級別 
 和類型的  
小型工程   
( For the  

relevant class 
and type of  

minor works  
only)

D) 符合資格和具有經驗可註冊㇐般建築承建商 / 註冊專門承建商 (拆卸類別)的人士 

註冊㇐般建築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人或技術董事 

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的獲授權簽署人或技術董事 

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的獲授權簽署人或技術董事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技術董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年   

5年   

3年   

1年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獲提名為技術董事的人士的
資格及經驗可供選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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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任何人如作出虛假聲明或就重要事項作出失實陳述即屬觸犯刑事罪行，

可能會被檢控。 

註釋 

1.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規定第 1, 5至 9 項) 有關人士須附上在列表2所選的
可供選擇要求所具備資格的證明文件副本，以供考慮。 

  
2.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的要求第 1, 3 及 4 項) 有關人士須具備列表2所選的

建築業經驗。 
  

有關人士須附上履歷及以下輔證文件，以供考慮： 
  
•     有關人士僱主發出的服務證書；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2，當中載有有關人士僱主 / 商會 / 工會或合資

格人員提供的證明；或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3，即有關人士自行作出的證明及有關的輔證

文件。 
  
3.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規定第 2至4 項) 有關人士須具備列表2所選的在本港

管理建築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有關人士須附上以下輔證文件，以供考慮： 
  
•     本港建築承建商公司的董事身分或擁有權的證明文件；及 
•     工程的詳細資料，例如《建築物條例》所訂的指明表格、客戶所批

註的竣工證明書、客戶的付款證明、合約文件、認可工程訂單、報
價文件等， 以證明有關公司屬活躍的承建商。 

  
4. 證書、文憑或更高資格的相關科目應屬於建造科技（例如建築、建築營

造學、屋宇測量、土木工程及結構工程）的範疇。至於關乎其他科目的
學歷 ，當局亦會根據有關課程與申請註冊的小型工程類型的相關程度作
出考慮。 

  
5. 只會考慮申請擔任為技術董事的人士曾經在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公司)

作為技術董事獲接納的小型工程級別及類型。 
  
6. 具備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技術董事註冊規定資格和經驗的人

士，只可就 G 類型小型工程（拆卸工程）提出申請。 
  
7. (只適用於可供選擇的要求第9項) 為證明有關人士具備相關經驗，有關

人士須附上依據《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要求的表格和文件，以供
考慮。 

  
8. 申請擔任為技術董事的人士如同時符合可供選擇的要求第1-9項的任何

規定，可在同㇐申請表內就不同級別及類型的小型工程提出申請。

獲提名為技術董事的人士的
資格及經驗可供選擇的要求

Note 

列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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